
期货异常交易行为及判定

投资者参与期货交易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，须接

受交易所监管及期货公司对其交易行为的合法合规性管理和监控，自

觉规范交易行为。根据四大期货交易所及能源中心颁布的异常交易监

控相关管理办法，当投资者的期货交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将认定

期货异常交易行为：

(一)自成交：以自己为交易对象多次进行自买自卖的行为或者一组实

际控制关系账户内的客户之间多次进行相互为对手方的交易。

(二)大额报撤单：大额日内出现多次大额申报并撤销申报，可能影响

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误导期货市场其他参与者进行期货交易的行为;

(三)频繁报撤单：日内出现频繁申报并撤销申报，可能影响期货交易

价格或者误导期货市场其他参与者进行期货交易的行为;

(四)单个交易日在某一上市品种或者期货合约上的开仓交易数量超

过交易所指定的日内开仓交易量的;

(五)采取程序化交易方式下达交易指令，可能影响交易所系统安全或

者正常交易秩序的行为;

(六)中国证监会规定或者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;

针对以上有关异常交易行为各大期货交易所的认定标准如下：



另外，证交所异常交易行为监管中还包括“自然人持仓违规进入

交割月份”，若由交易所作强平处理，则该异常交易违规交易行为将

被计入中国资本市场诚信信息数据库。以上就是有关期货异常交易行

为的解读。


